
华商储备中心员工食堂餐饮外包服务

（采购编号：SOIS/CP-10A1-241261-J-006）

谈判采购公告

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受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委托，参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实施条例等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对华商储备中心员工食堂餐饮外包服务进行谈判采购，现将本次采

购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项目名称：华商储备中心员工食堂餐饮外包服务

二、采购编号：SOIS/CP-10A1-241261-J-006

三、采购人：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中国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华储

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商储备商品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

四、采购牵头单位：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五、采购内容及数量：

华商储备中心员工食堂主要是为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中国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北京华储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商储备商品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四家单

位内部职工提供早餐、午餐的保障供应，以各部门办公人员为主，就餐人数约80人，消

费群体对餐饮口感、味道、外观有较高要求。

餐饮外包人员配置方案

序

号
岗位 数量 工作职责 备注

1

主管

兼厨

师长

不少

于1

人

本项目的成本管理、工作布置、服务过程和菜品质量以

及食品安全管控，工作结果追踪管理；对接甲方的管理

工作。

工作职责可

根据实际调

整

2 厨师

不少

于1

人

完成主管交代的工作，保证本项目的菜品质量及食品安

全。

工作职责可

根据实际调

整

3
面点

师

不少

于1

人

完成主管交代的工作，保证本项目的主食出品质量。
工作职责可

根据实际调

整

4
洗消

员

不少

于1

人

完成主管交代的工作，负责本项目的卫生，餐具清洗，

保证餐具及公用具的干净卫生。

工作职责可

根据实际调

整



序

号
岗位 数量 工作职责 备注

5

服务

员兼

保管

不少

于1

人

完成主管分配的任务。做好本项目服务工作。
工作职责可

根据实际调

整

项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嘉豪国际中心D座1606-1607室

服务周期：两年。

合同签订：成交后，分别与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中国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华储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华商储备商品交易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合同。

根据比例（以采购人划分为准）分摊至四家单位共同承担相关费用。

其他相关协助：餐饮外包供应商须协助甲方完成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规定事

项。

六、合格供应商的资格要求

1.供应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或其他组织；

2.资质要求：供应商具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3.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参加本次响应活动前3年内（从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成立

时间不足3年的，从成立之日起至今），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声明函加

盖公章）；

4.供应商及其法定代表人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3年（从2021年1月1日起至今；成立时

间不足3年的，从成立之日起至今）内不得有行贿犯罪记录。（供应商需提供通过“中国

裁判文书网”网站https://wenshu.court.gov.cn/website/wenshu/181029CR4M5A62CH/

index.html查询的查询记录网页截图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5.未被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index.html）严

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供应商需提供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的

查询记录网页截图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6.未被列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失信被执

行人名单、“信用中国”网站（https://www.creditchina.gov.cn/xinyongfuwu/zhongd

ashuishouweifaanjian/）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失信主体；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s://www.

ccgp.gov.cn/search/cr/）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供应商需提供通过“

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用中国”、“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查询的信用信息查询

记录网页截图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7.供应商未被行政管理部门依法暂停参加投标资格或者被列入中粮糖业“黑名单”

（黑名单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j06_dC_WFn3H9hFWxvXcg?pwd=s001 

提取码: s001）；

8.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

（包件）或者未划分标段（包件）的同一采购项目响应；

9.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必须符合的条件；

10. 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七、谈判采购文件的获取：

1.有意参加谈判采购活动的单位，须在2024年8月19日01时00分（北京时间，以下同

）前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https://ecai.cofco.com）完成平台供应商注册，并完

成提交参加本项目谈判采购的报名资料且通过采购代理机构审核。之后，供应商须于202

4年8月19日01时00分前通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获取/购买采购文件。

注：未在采购代理机构正式报名并获取谈判采购文件的潜在供应商不得参与本项目

的响应。

2.谈判采购文件售价：人民币500元/包件，售后不退。

收款单位：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开户账号：03002585315

转账时请备注：对应参与包件填写如“华商储备中心员工食堂餐饮外包服务采购文

件费”等以此类推，转账完成后与采购代理机构联系人联系。

3.购买谈判采购文件时需提交的应包括以下各项资料：

符合上述供应商资格要求的响应申请人按第十五条操作步骤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

台报名，并上传下列资料的彩色扫描件（做成一个pdf）：

1）企业（单位）法人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复印

件；

2）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身份证复印件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

复印件；

3）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4）近3年（自2021年1月1日至今；成立时间不足3年的，从成立之日起至今）无重大

违法记录声明函（格式自拟）



5）本单位“中国裁判文书网”查询结果（查询关键字为“供应商名称、法定代表人

、行贿”查询日期不得早于谈判采购文件起售日）；

6）本单位“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查询记录（查询日

期不得早于谈判采购文件起售日）；

7）本单位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shixin/）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失

信主体；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

名单（查询日期不得早于谈判采购文件起售日）查询截图；

（注：以上资料一律采用A4规格纸张，所有证件复印件均需加盖单位公章，采购代

理机构留存。响应申请人除将上述资料提交采购代理机构，还必须将其完整地编制在谈

判响应文件中。采购代理机构收到响应申请人的资料，并不意味着其响应在评审时不会

被否决，最终将由谈判小组对谈判响应文件中的上述资料进行审核。）

4.本项目不接受未购买本谈判采购文件的供应商响应谈判采购。

八、最高响应限价（人民币）：58.96万元/年

九、谈判响应保证金（人民币）：壹万元整（￥10000元）

响应方应于谈判响应截止时间前将谈判响应保证金以转账、电汇、银行保函、保险

保函形式交至以下账户：

开户名称：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上海银行闵行支行

账    号：03002585315

十、谈判响应截止时间和地点：

本项目采用电子采购响应，供应商应在2024年8月26日10:00时（北京时间）之前，

提早通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https://ecai.cofco.com）上本项目的在线交易页面

上传谈判响应文件，逾期完成上传的谈判响应文件将予以拒收。拟响应供应商，特别是

初次使用本交易平台的供应商应为上传谈判响应文件留出足够的时间，防止因为发生不

可预见的事件造成响应失败。

十一、开启时间及地点：

本次开启将于2024年8月26日10:00准时开启，地点为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腾讯

会议。

本项目实行不见面开启，供应商无需到现场参加开启谈判响应文件活动。开启时，



供应商通过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和腾讯会议参加开启会议，并在线进行谈判响应文件

开启、互动交流、澄清等开启活动。

届时，由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参加电子开启会，未按照采购文件规定

的时间出席电子开启会议的，视同为认同开启结果。

十二、谈判时间和地点：

上传响应文件的供应商须委派代表准时参加视需要进行的远程述标、谈判活动，述

标、谈判开始时间预计为2024年8月27日09:30时，与每一供应商进行远程谈判具体时间

另行通知。远程述标、谈判采用“腾讯会议”远程进行（具体会议号另行通知）。

届时，由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及项目工作团队主要成员参加“腾讯会

议”远程或现场述标。

十三、网上查询地址：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

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https://ecai.cofco.com）

十四、联系事项：

1.采购人名称：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A座1501室；

联系人：张先生

电话：13955298708

2.代理机构：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闵行区秀文路898号西子国际中心4号楼

联系人：奚工、曾工

电话：021-62667333-2041

电子信箱：lanhc@sois.sh.cn

3.中粮糖业采购监督联系方式

1）中粮糖业纪检监督联系方式：

邮寄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9层纪委办公室

邮编：100020

联系电话：010-85017235

投诉范围：招投标活动过程中涉嫌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权力寻租、利

益输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费国家资财等问题的检举情况。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https://ecai.cofco.com


2）采购项目监督人员联系方式

联系人：林凌

联系电话：13911379870

邮箱：linling@cofco.com

十五、有意向的供应商按下列步骤进行操作：

（1）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网址：https://ecai.cofco.com，以下简称交易

平台）注册成为交易平台的供应商。供应商首次使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时，需

由企业委托的企业管理员，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网址：https://ecai.cofco.com

）上进入“供应商登录”模块，点击“注册”按钮，依次完成用户注册和实名认证、主

体认证、业务申请三个环节，并维护本公司组织架构及人员，其他人员也可登录系统进

行业务操作。具体操作步骤详见谈判采购文件附件1：《E采平台供方注册及响应操作手

册》及谈判采购文件附件2：《E采平台供方注册演示》。

（2）注册成功后，即可登录系统进行报名、投标（响应）及了解各项环节，需要注

意的是最终的电子投标（响应）文件生成及上传均需要法人和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

授权代理人“CA 数字证书”，供应商应确保其已办理“CA 

数字证书”并在有效期内即可登录系统进行业务操作。具体操作步骤详见谈判采购文件

附件1：《E采平台供方注册及响应操作手册》及谈判采购文件附件3：《E采平台供方响

应演示》的操作步骤。（注：中粮E采供应链采购平台目前在试运行阶段，试运行期间暂

不收取平台使用费、数字证书 (CA) 

等相关费用。后续具体的收费时间及标准请关注平台通知）

（3）从2024年8月14日01时00分至2024年8月26日10时00分从交易平台本项目的在线

交易页面，点击下载谈判采购文件等资料。代理机构的项目负责人在收到潜在供应商提

交的全部资料并审查完其填报的相关信息后，将确认潜在供应商的报名情况，各潜在供

应商即可下载谈判采购文件及其附件。

（4）此后，潜在供应商应随时关注在交易平台的招标（采购）公告栏下可能发布的

有关本项目的变更公告和/或澄清文件。供应商须依据可能发布的变更公告和/或澄清文

件更新响应文件和最终响应。

采购人：华商储备商品管理中心有限公司

采购代理机构：上海东方投资监理有限公司

2024年8月14日






